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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业卫生费用

生成日期: 2025-10-26

    所述干燥仓安装有干燥器和温湿度感应器，且所述干燥仓的顶端设有透气孔，所述透气孔内安装有防
尘网，所述装置主体的一侧固定安装有控制器，所述温湿度感应器通过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器连接，且所述控制
器通过信号线与所述制冷器和所述干燥器相连。进一步的，所述装置主体的一侧通过铰链安装有箱门，所述箱
门上安装有观察窗，且所述观察窗的外侧设有窗帘。进一步的，所述隔板位于所述干燥仓的一侧分别固定安装
有伸缩支柱和第二伸缩支柱，且所述伸缩支柱和所述第二伸缩支柱上分别套接安装有弹簧圈和第二弹簧圈，所
述伸缩支柱和所述第二伸缩支柱的一端与所述装置主体的内壁固定连接。进一步的，所述干燥器的一侧固定安
装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的一侧与所述装置主体的内壁固定连接。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透气孔设有多个，且每
个第二透气孔内均安装有第二防尘网。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的型号为mam-100，且所述控制器上安装有显示
屏。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本实用新型中，通过将所采集的样本放置在储存仓内，
不*便于对于样品的运输，同时还能够便于对其储存，同时在储存仓内安装的制冷器能够对其内的温度进行调节。
职业卫生的监管范围包括哪些方面？企业职业卫生费用

    对用人单位的建设项目，包括预建、在建、已建的项目进行是否符合职业卫生条件进行专业评审、评
价，就叫职业卫生评价。根据项目的建设阶段不同，又分为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和现状评价三类。根据相关
法规，只有具备资质的职业卫生机构才能进行职业卫生评价，其评价报告才受安监部门认可。如图：在上图中，
可以看到业务范围一项就包括了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这一许可，也就说明该机构具有该业务的资质。如果没有
一项许可则不能进行评价，只能做检测与评价项目。职业卫生评价的意义用人单位在进行新建、扩建、改建项
目时，其工作场所会不会对在这一区域的工人存在产生职业病的危害因素？会不会使在这里长期工作的工人形
成职业病？这就需要专门的职业卫生机构来进行检测与评价服务了。只有经过详细的检测及专业的评审才能确
定该建设项目是否符合职业卫生工作的要求。才能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与安全，因此职业卫生评价工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评价的分类职业卫生评价分为预评、控评、现评三个分类。企业职业卫生费用职业病防治法的
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第二十条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除遵守前款规定
外，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
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第二十一条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用人单位，有下述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
评价：（一）初次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或者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请换证的；（二）发生职
业病危害事故的；（三）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应当落实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中提
出的建议和措施，并将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第二十二条用人单位在
日常的职业病危害监测或者定期检测、现状评价过程中，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和卫生要求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理措施，确保其符合职业卫生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重点内容：90号令实施前后，三同时处罚问题一是2017年5月1日90号令实施以后，尚未竣工验收的建



第 2 页 / 共 3 页

设项目没有依法履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的，安全监管部门检查发现后要督促建设单位依
法履行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法律规定各项要求。即：未按要求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要责令限期补做
预评价，未按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的要责令限期补做设计，未按要求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要责令限期补做控制效果评价，未按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的要按规定责令限期补做验收。安全监管部
门不能*以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或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来替代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的落
实。逾期不改正的建设单位，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69条和90号令第39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二
是在2017年5月1日90号令实施之前，已经正式投产运行没有依法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的用
人单位，安全监管部门检查发现后应当责令其限期完成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存在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等违法情形，且拒不改正或逾期不改正的。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哪些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果、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信息以及职业卫生监督检查信
息等资料的统计、汇总和分析。第四十四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支持、配合有关部门和
机构开展职业病的诊断、鉴定工作。第四十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应当出示有效的执法证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严格遵守执法规范；涉及被检查单位的技
术秘密、业务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应当为其保密。第四十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被检查单位及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检测，了解情况，调查取证；（二）
查阅、复制被检查单位有关职业病危害防治的文件、资料，采集有关样品；（三）责令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的单位和个人停止违法行为；（四）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
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五）组织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在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危
害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解除前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控制措施。第四十七
条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当前职业卫生面临了哪些问题？企业职业卫生费用

职业健康检查的费用由谁承担？企业职业卫生费用

    第五十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二）未实施由专人负责职业病危害因素日
常监测，或者监测系统不能正常监测的；（三）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未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
的；（四）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
者的；（五）未按照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的。第五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按照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二）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者
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劳动者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三）未按照
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和劳动者职业病防护用品进行维护、检修、检测，或者不能保持正常运
行、使用状态的；。
企业职业卫生费用

惠州市万绿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承接：环保污染治理工程设计与安装、设施维护保养、环评批
复办理、环保竣工验收、平台申报、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危险废物回收、环境检测、VOCs管理、碳排放管理、
清洁生产、职业卫生安全评价、绿色工厂等环保管家式服务。的公司，致力于发展为创新务实、诚实可信的企
业。万绿通环保深耕行业多年，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向导，为客户提供***的环保治理工程、环评批复，竣工验
收、排污证平台服务，应急预案、危废回收、，清洁生产、碳排放管理等。万绿通环保致力于把技术上的创新
展现成对用户产品上的贴心，为用户带来良好体验。万绿通环保创始人廖小兰，始终关注客户，创新科技，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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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